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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

 

壹、計畫名稱：理解詮釋法及其在「德育原理」課程之實踐 

 

貳、實施課程、授課教師姓名 

一、課程名稱：「德育原理」 

二、授課教師：游振鵬 

 

參、前言 

一、有鑑於「德育原理」課程注重相關議題及論點的思辨、反省，故本計畫藉由「理解詮釋法」進

行教學與實踐，旨在讓學習者確實理解本課程重要的理論、議題與論述，並能在學習歷程中持

續不斷地反思、辯證。 

二、「理解詮釋法」源於 Gadamer哲學詮釋學：就「教」而言，教師在教學時，其與課程內容（文

本）之間呈現一種對話關係，在理解或陳述教材時便融入已經存在他身上的觀念、預設、

思考模式等；同樣的，學生在「學」之時，亦是不斷的在與教材內容及作者交談，不僅要

能理解或詮釋教材原本的意義，最好能以自己的語言重新闡釋一遍，或試著將教材內容與

自身的生活經驗、脈絡相結合，讓原有的知識與新吸收的知識辯證的交融，使所學的內容

意義化。 

三、申言之，本計畫以「理解詮釋法」的教學/學習模式，透過各項主題的探討，包含品格核心價

值與行為準則、品格表現不佳的成因、品格教育的原則與策略、品格教育的課程設計、品格教

育的教學方法、班級經營與品格教育、學校本位的品格教育與相關案例、品格評量與品格教育

評鑑等，俾對倫理學與道德教育能有全面而深入的瞭解，進而運用於教育實務中。 

 

肆、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

一、本計畫所採行的「理解詮釋法」適用於人文、社會學科/領域的教學，不僅可培養學習者主動

思考的能力及習慣，並在討論過程中，獲致理解的深化。其基本預設是：教學即為教師和學生

進行辯證的給與取（dialectical give and take），此乃學習的過程；此一交流為持續性的律動，

學生不斷修正並擴展其理解，而教師不斷改進、調適並確立其呈現。 

二、在「理解詮釋法」融入「德育原理」教學過程中，授課教師導引學生主動理解、詮釋，當學生

開始察覺自己有不了解之處後，則讓修課同學共同對話、討論並獲致可能的見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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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準此，本計畫使學生在修習「德育原理」課程中，針對該週的上課主題（如：倫理學基本概念、

品格的形成…）主動提出問題，再進入討論、解釋階段。在此階段中，所有同學經由提問、分

析問題，從而進行解釋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「理解詮釋法」應用於「德育原理」課程中，主要秉持學習涉及師生雙方經驗的交

流，而課堂情境中學習的交流正是相互的闡釋，當我們說教師擁有知識，即是說其已闡釋

某些題材或主題，亦即教師對某些題材的理解。 

 

伍、實施成效及影響（量化及質化，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預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） 

一、量化成效及影響：本計畫讓74位修課同學既可學到「德育原理」的理論與實際，亦能習得如何

藉由「理解詮釋法」，進一步深化所學，並應用於日後的實際教學之上。 

二、質化成效及影響：在執行本計畫的過程中，「德育原理」課程除了有教師講解、期末考外，亦

包含學生分組合作報告，如此能讓本課程更臻豐富、完整。 

 

陸、結論 

一、由上可知，在「德育原理」教學過程中，授課教師透過「理解詮釋法」，此模式的核心理念在

於教師想把所理解的讓學生知道，此即「教學呈現」（pedagogical presentation），為了讓學

生理解，教師需創造一條讓學生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途徑。教學旨在讓學生盡量接近教師

所理解的內涵，然又能自行建構一套與教師相異的闡釋，透過教學呈現，學生可能與教師

有相同或相異的理解，惟總是涉入教學呈現的闡釋。就學生的立場言，教材的闡釋涉及學

習過程，而學習材料的闡釋即為學生的理解。 

二、本計畫於課程進行的過程中，依每週上課主題所需將修課同學分成 10組，每組 7人，授課教

師協助且引導學生思考理解、對話討論，當同學遇到疑難時，教師從旁適時提供相關知識。 

三、具體而言，本計畫將「理解詮釋法」應用於「德育原理」課程中，實踐方法及步驟如下： 

（一）檢索與擷取階段—此階段採取「找一找」的理解策略，教學實踐上需留意與主題相關的重要

知識。以「德育原理」課程為例：在第 5週的課程主題「品格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」中，將

引導學生檢索、擷取品格核心價值的意涵；定義的方式包含描述定義、設定定義、過重定義、

內涵定義、外延定義。 

（二）統整階段--此階段係藉由「敘述主要內涵」的理解策略，執行上是讓學生從重要概念中尋繹

核心重點。以「德育原理」課程為例：在課程主題「倫理學基本概念」中，將引導同學理解

核心重點，亦即倫理學的六種價值取向—主觀主義、客觀主義、內在價值、工具性價值、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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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價值、相對價值。 

（三）詮釋階段--此階段採取「為什麼」、「想一想」的理解詮釋策略，教學實踐上，「為什麼」可

透過「排列順序」、「比較異同」、「解釋因果、關係或觀點」、「詮釋詞句或圖文」等來闡釋章

節段落的表層知識。進一步藉由「想一想」的理解策略，分析、詮釋該章文本的深層知識。

以「德育原理」課程為例：在課程主題「效益主義」中，將引導學生詮釋「為什麼」效益主

義有其價值，並「想一想」效益主義的限制：假如某一行為不具有善意或善的動機，是否能

稱為善行？此外，在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」此一道德標準下，將犧牲少數人的權益，而

這卻是不道德的。 

（四）省思與評鑑階段--此階段係通過「你認為」的理解詮釋策略，教學實踐上，藉由對章節內容

進行推論，並提出合理的看法，俾深入思考文本知識。以「德育原理」課程為例：在第 15

週的課程主題「品格評量與品格教育評鑑」中，將讓同學在理解本章內容後，提出自己對品

格評量與品格教育評鑑的詮釋及反思。 

（五）當週課程若有剩餘時間，可就上述 1-4 執行階段，進行另一循環的理解-詮釋，或就整體詮

釋循環歷程進行反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柒、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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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1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2 

     
 

 

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3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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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5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6 
 

 
 

 

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7 修課同學進行相關活動-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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